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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AE_B6_E8_AE_A1_E5_c42_67307.htm 财政部、铁道部、中

直管理局、国管局、总后勤部、武警后勤部，各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计委、物价局： 财政部办公厅《关于申请设立会计

从业资格证书等相关收费项目的函》（财办会[2002]7号）收

悉。经研究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根据新修订的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同意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及中共中央

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、铁道部在组

织本地区或本系统会计从业资格考试，并核发《会计从业资

格证书》时，收取下列费用： （一）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费。

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在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时，可向参

考人员收取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费，用于支付命题、试卷印制

、运输及保管、组织报名、考场租用、聘请监考人员、阅卷

等费用。 （二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工本费。会计从业资格管

理机构对通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或符合法定条件，取得或直

接申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，可收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书

工本费，用于支付证书印制、运输及损耗等费用。 对《会计

从业资格证书》进行注册，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，不宜收

取注册费。有关注册管理费用可从部门预算经费中统一安排

。 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

勤部发放《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》数量不多，相关经费可从正

常预算经费中安排，不再收取考试费和证书工本费。 二、考

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会计从业资格信息化管理的强度不



尽相同，开展工作需要的相关费用存在的差异，为此，各省

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部门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收取

上述费用的具体收费标准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主

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核定。中共中央直属

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、铁道部会计从业

资格管理部门收取上述费用的收费标准，参照北京市价格主

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执行。 三、收费单位应到指定的价格

主管部门领取收费许可证，并按财务隶属关系使用财政部或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（监）制的行政事业

性收费票据。 四、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

改革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1]93号）

的有关规定，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收取的各项费用，应

按照财务隶属关系分别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，实行“收支两

条线”管理。即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部门收取的上述

费用全额上缴地方国库；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国

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、铁道部及其所属机构收取上述费用应

全额上缴中央国库。具体缴库方式按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。

支出由财政部门按照履行职能的需要通过部门预算核拨。 五

、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执行，不得自

行增设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，并自觉接受价格、财政部

门的监督检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